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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证券事务代表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林证券”或“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万丽女士的职务变动报告，

万丽女士因工作调整原因不再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仍继续在公司任职。根据相关规定，其职

务变动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的议案》。董事会聘任王宁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相关工作，任期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王宁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证明，其具备担任证券事

务代表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及相关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82707766
联系传真：0755-82707888-1351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668号华润置地大厦C座33层

联系信箱：IR@chinalin.com
特此公告。

附件：王宁女士简历。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

王宁女士简历

王宁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9年3月出生，2012年6月毕业于武汉大学会计学专

业，获硕士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2012年7月至2020年8月任职于五矿证券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

2020年9月至2022年1月任华林证券计划财务部报表岗；2022年2月至今任华林证券董事会办公室

证券事务经理。

王宁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证明。截至目前，王宁女士未持

有华林证券股份，与持有华林证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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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4年12月23日发出书

面会议通知，并于2024年12月27日完成通讯表决形成会议决议。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5人，实

际参加表决董事5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一、本次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考核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万丽女士因工作调整不再担任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聘任王宁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变动的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关于制定＜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诚信管理规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其他报备文件。

特此公告。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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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67 证券简称：汇绿生态 公告编号：2024-104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汇绿园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汇绿园林”）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宁波分行”）签

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壹仟柒佰万元整。担

保期限为自2024年12月26日起至2029年12月26日止。

合同签署日期：2024年12月26日

合同签署地：宁波市北仑区

公司于2024年7月1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4年7月29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

司汇绿园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额度总计不超

过人民币4亿元，额度有效期自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本次担保合同签署后的累计担保金额，尚在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额度

内，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情况明细

担保方

汇绿生态科
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汇绿园林建
设发展有限

公司

被担保方

汇绿园林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

汇绿生态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担保方持股比
例

100%
担保方为汇绿
生态全资子公

司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54.53%

38.99%

截 至 目 前 担
保 余 额（万

元）

118,000

28,300

本次新增担
保 额 度（万

元）

0

11,700

本次担保额
度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
净资产比例

0

7.70%

是否关联担
保

否

否

注1：“担保额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比例”为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注2：以上数据均以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为计量基础。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0年01月29日

注册地点：青年路556号（青洲盛汇）房开大厦37层

法定代表人：李晓明

注册资本：77957.1428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 : 企业总部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市绿化管理；工程管理服务；水环境

污染防治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树木种植经营；林业产品销售；花

卉种植；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光通信设备销售；光电子器件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

金属结构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权结构：汇绿园林为汇绿生态100%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年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

预计负债

净资产

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664,618,288.04
1,139,756,532.18
990,424,513.56

78,000.00
1,524,861,755.86

604,512,348.55
353,185,925.24
31,897,809.92
26,434,742.88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490,992,999.01
971,359,613.81
825,198,476.88

78,000.00
1,519,633,385.20

286,538,775.81
684,835,965.52
73,273,920.53
57,613,788.71

被担保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经营情况稳定，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情况。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各方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保证人：汇绿园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二）保证方式

本合同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三）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

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各期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本合同所称“到期”、“届满”包括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的情形。

宣布提前到期的主债权为债权确定期间内全部或部分债权的，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全部或

部分债权的到期日，债权确定期间同时到期。债权人宣布包括债权人以起诉书或申请书或其他文件

向有权机构提出的任何主张。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四）保证范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

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

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

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五）保证人承诺

（1）保证人承诺，在未经债权人书面同意之前，不采取下列行为：

A、转让(包括出售、赠与、抵债、交换等形式)、抵押、质押或以其他方式处分其重大资产的全部或

大部分；

B、经营体制或产权组织形式发生重大变化，包括但不限于发生改制、股权转让、实际控制人或大

股东发生变化、合并(或兼并)、分立以及减资等；

C、进行或申请进行破产、重整、解散、歇业，或被上级主管部门撤销或非正常停业；

D、签署对保证人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的能力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合同/协议或承担具有这一影响

的有关义务。

（2）保证人承诺，应于下列事件发生后的五(5)个银行营业日内立即通知债权人：

A、发生了有关事件导致保证人在本合同中所做的陈述与保证成为不真实、不准确的、不完整、违

反法律规定或失效的；

B、保证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人、法定代表人涉及诉讼、仲裁或其资产被扣押、

查封、冻结、强制执行或被采取了具有同样效力的其他措施；

C、保证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负责人、主要财务负责人、通讯地址、企业名称、办公场

所等事项发生变更，或保证人变更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变更工作单位、长期离开所居住城市、变更姓

名或在收入水平方面发生不利变化的；

D、被其他债权人申请重整、破产或被上级主管单位撤销的。

（3）保证人承诺，在本合同的签署和履行过程中，将根据债权人的要求配合提供相应的财务资

料。

（4）保证人承诺，在主合同项下当债务人未按照债权人要求补足保证金(包括提前补足)时，由保

证人承担连带补足保证金的责任(该等保证金将同样作为主债权的质押担保，但无需另行签署保证金

质押合同)。保证人补足保证金不免除其依据本合同所应承担的保证责任。因保证人依据本合同履

行补足保证金资责任时所发生的任何损失(包括利息损失)均由保证人自行承担。

（5）保证人确认，在债权人主合同项下所有债权被全部清偿之前，保证人不得向债务人行使因承

担本合同担保责任而享有的追偿权及相关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以其欠付债务人的任何债务进行抵消)。
（6）债务人提前偿还全部或部分债务或者债务人对债权人进行个别清偿的，保证人对该提前还

款或个别清偿被撤销后形成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7）若保证人为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或者保证人的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

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保证人承诺公开披露本合同项下的担保事项已经其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

决议通过的信息。

（8）保证人确认，即使债权人放弃或变更债务人自己提供的抵押或质押担保，或改变债务人自己

提供的抵押或质押担保的顺位，保证人的担保责任不予免除也不受任何影响。

（六）违约事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即构成保证人对债权人的违约：

（1）保证人在本合同中作出的任何陈述或保证不真实、不准确、具有误导性、已失效或已违反的。

（2）保证人违反本合同第三条任一约定事项或本同其他约定义务的。

（3）保证人停业、停产、歇业、整顿、重整、僵局、清算、被接管或托管、解散、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被注

销或破产的。

（4）保证人财务状况恶化，经营出现严重困难，或发生对其正常经营、财务状况或偿债能力产生不

利影响的事件或情况。

（5）保证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人、法定代表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或其重大资产

被扣押、查封、冻结、强制执行或被采取了具有同样效力的其他措施，导致对保证人的偿债能力产生不

利影响的。

（6）保证人为自然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的，或假借婚姻关系变更转移资产或者试图转移资产的。

（7）发生其他情形,依债权人合理判断可能或已经对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履约能力造成重大影响

的。

（七）违约处理

如发生上款所述任一违约事件或法律规定债权人可行使本合同项下担保权利之情形，债权人有

权宣布主债权及/或债权确定期间提前到期，及/或要求保证人依法承担保证责任或依据本合同约定补

足保证金。

（八）生效、变更和解除

（1）本合同经保证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章、及债权人法定代表人/负
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至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债权全部

清偿完毕后终止(若保证人为自然人的仅需签名；保证人为境外公司的需经保证人法定代表人或有权

签字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章(若有))。
（2）本合同任何条款的无效、被撤销或不可执行,不影响其他合同条款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

（3）本合同生效后，合同双方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提前解除本合同。如本合同需要变更或解

除时，应经本合同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

（九）合同要素条款

（1）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债权

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为，债权人在自2024年12月26日至2029年12月26日止的期间内与

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前述期间是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即“债权确定期

间”)，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有)。前述主债权本金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

民币(币种)壹亿壹仟柒佰万元整(大写)为限。

（3）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本最高额合同签订已存在的 94072024280464编号合同下的银行债权，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转

入本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范围。

（十）其他说明

本次担保的担保人为公司100%持股的全资子公司，不涉及需要其他股东方提供担保、反担保情

况。

五、董事会意见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目标和公司业务发展情况，本次担保额度，考虑为公司的正常资金需求，并能

够促进公司的持续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担保文件签署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未超出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担保额

度。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为全资子公司担保总金额为118,000万元，担保总额占公司合并报表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7.65%。

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担保金额为11,700万元。担保额度占公司合并报表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7.7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的单位提供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债务，不涉

及相关担保引起的诉讼风险。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合同经保证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章、及债权人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八、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047 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2024-119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6日、12月14日、

12月18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
102）、《关于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110）、《关于延期召开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114），具体内容详见相关公告。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2月27日（星期五）下午14:45；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2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4年12月27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7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四路303栋三楼多功能会议室。

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吕海涛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及视频参会的方式召开，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

视频方式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现场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5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644,514,0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5071%。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90,532,4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469%。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4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3,981,61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02%。

3、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53人，代表股份 99,327,2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509%。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47人，代表股份 53,981,6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602%。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1.01《整体交易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98,908,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64％；反对20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6％；弃权22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896,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64％；反对205,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6％；弃权225,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0％。

1.02《交易主体》

表决结果：同意 98,819,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68％；反对 205,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6％；弃权31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807,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68％；反对20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6％；弃权31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6％。

1.03《标的资产》

表决结果：同意98,823,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07％；反对27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4％；弃权23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811,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06％；反对27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5％；弃权23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9％。

1.04《交易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98,906,3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38％；反对 205,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4％；弃权22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893,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38％；反对20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4％；弃权22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8％。

1.05《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与定价依据》

表决结果：同意 98,694,3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04％；反对 257,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3％；弃权38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681,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03％；反对25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3％；弃权38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7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03％。

1.06《对价支付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98,652,3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081％；反对 257,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2％；弃权42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639,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80％；反对25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2％；弃权42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2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7％。

1.07《标的资产的交割和相关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98,632,2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79％；反对27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94％；弃权 42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619,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78％；反对27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5％；弃权42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2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7％。

1.08《过渡期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98,681,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79％；反对22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94％；弃权 42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669,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78％；反对22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4％；弃权42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2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7％。

1.09《债权债务》

表决结果：同意98,587,3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27％；反对28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99％；弃权 46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7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74,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26％；反对28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0％；弃权46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5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74％。

1.10《人员安置》

表决结果：同意 98,545,4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05％；反对 32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80％；弃权46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33,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04％；反对32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80％；弃权46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6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16％。

1.11《违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 98,602,2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577％；反对 285,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70％；弃权45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89,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76％；反对28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70％；弃权45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4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4％。

1.12《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98,609,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54％；反对27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4％；弃权 45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6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97,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54％；反对27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5％；弃权45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4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62％。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古少明先生对本次逐项审议的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次逐项审议

的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本次逐项审议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8,619,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54％；反对 260,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1％；弃权45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2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607,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53％；反对26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2％；弃权45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6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25％。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古少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

上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659,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58％；反对20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76％；弃权 47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6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647,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57％；反对20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6％；弃权47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7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67％。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古少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

上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619,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55％；反对25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03％；弃权 46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4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607,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54％；反对25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4％；弃权46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6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42％。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古少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

上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

定的重组上市情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67,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23％；反对31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84％；弃权 45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54,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22％；反对31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4％；弃权45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6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4％。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古少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

上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

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211,3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443％；反对25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1％；弃权3,87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67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6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5,198,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437％；反对25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1％；弃权3,87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67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71％。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古少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

上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

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606,1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16％；反对25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91％；弃权 47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93,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15％；反对25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1％；弃权47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8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93％。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古少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

上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90,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61％；反对26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21％；弃权 48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78,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60％；反对26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2％；弃权48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9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8％。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古少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

上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十二个月内上市公司购买、出售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47,2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23％；反对27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92％；弃权 5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8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34,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22％；反对27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3％；弃权5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2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85％。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古少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

上表决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组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70,2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55％；反对27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4％；弃权 49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57,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54％；反对27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5％；弃权49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9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1％。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古少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

上表决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90,2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56％；反对25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83％；弃权 49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77,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55％；反对25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3％；弃权49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9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1％。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古少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

上表决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89,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52％；反对25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87％；弃权 49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77,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51％；反对25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7％；弃权49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9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1％。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古少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

上表决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

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8,591,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73％；反对 256,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3％；弃权4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79,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72％；反对25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3％；弃权4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9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44％。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古少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

上表决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65,5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08％；反对25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94％；弃权 51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9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53,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07％；反对25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4％；弃权51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99％。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古少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

上表决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首次披露前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64,1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93％；反对25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91％；弃权 5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51,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92％；反对25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1％；弃权5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16％。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古少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

上表决通过。

16、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64,1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93％；反对25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91％；弃权 5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51,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92％；反对25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1％；弃权5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16％。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古少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

上表决通过。

17、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57,2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24％；反对26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22％；弃权 52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5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44,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23％；反对26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3％；弃权52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2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54％。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古少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

上表决通过。

18、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53,6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88％；反对27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8％；弃权 50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41,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87％；反对27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9％；弃权50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24％。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古少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

上表决通过。

1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42,455,6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06％；反对1,551,
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7％；弃权50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97,268,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276％；反对 1,551,
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16％；弃权50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07％。

20、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3,745,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08％；反对 260,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5％；弃权50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59,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66％；反对26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7％；弃权50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0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

上表决通过。

2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3,747,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11％；反对 259,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弃权50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60,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85％；反对25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8％；弃权50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07％。

2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银行授信延续提供担保、接受控股股

东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71,6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69％；反对26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19％；弃权 50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1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59,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68％；反对26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0％；弃权50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12％。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古少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

上表决通过。

23、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71,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71％；反对25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96％；弃权 50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3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59,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70％；反对25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6％；弃权50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34％。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古少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

上表决通过。

24、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赠现金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3,634,5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54％；反对 260,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5％；弃权60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460,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69％；反对26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7％；弃权60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04％。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古朴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12,341股）

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何凌一律师、陈珍琴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股票上市规则》《自律监管指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